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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华夏草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新疆农业大学、西安理工大学、石河子大学、兰州大学、新疆畜牧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谢开云、颜安、宁松瑞、张前兵、王自奎、杨宪龙、刘美君、王岚、才璐、粱维维、高英志、陈金锋。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北方雨养地区豆禾混播草地建植与管理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5282]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雨养地区豆禾混播草地建植与管理的术语和定义、选地与整地、草种选择、播种技术、田间管理、刈割与利用、更新复壮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北方年降雨量250 mm～550 mm的雨养农业区豆禾混播草地的建植与管理。
[bookmark: _Toc2585]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6141 豆科草种子质量分级
GB 6142 禾本科草种子质量分级
GB/T 8321（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NY/T 1343 草地放牧利用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3171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雨养地区 rain-fed area
指农业生产主要依赖自然降水，无补充灌溉条件或补充灌溉条件有限的区域。
3.2 豆禾混播草地 legume-grass mixed grassland
将豆科牧草与禾本科牧草按一定比例混合播种，建植用于刈割或放牧利用的人工草地。
3.3 混播比例 mixed sowing ratio  
豆科牧草与禾本科牧草的种子播种量之比，或目标植株数量之比。
[bookmark: _Toc19899] 选地与整地
4.1 选地原则
选择地势平坦或坡度≤15°、土层厚度≥30 cm、土壤肥力中等以上的地块。优先选择前茬为休闲地或中耕作物的地块。
4.2 土壤条件
土壤以壤土或砂壤土为宜，pH 6.0～8.0，土壤有机质含量≥0.8%，地下水位在1.5 m以下。
4.3 整地要求
4.3.1 秋季深翻20 cm～25 cm，结合深翻清除杂草和作物残茬。
4.3.2 春季旋耕耙细，做到土碎、地平、墒足。播种前用旋耕机浅旋清除杂草，镇压后待播种。
4.4 基肥施用
结合整地，每667 m²施入腐熟有机肥1500 kg～2000 kg。化肥施用可参考：重过磷酸钙（P₂O₅ 46%）10 kg～15 kg、尿素（N 46.4%）5 kg～8 kg、硫酸钾（K₂O 50%）3 kg～5 kg。肥料使用应符合NY/T 496的规定。如采用种肥，可每667 m²施磷酸二铵5 kg～8 kg。
[bookmark: _Toc18831] 草种选择
5.1 选择原则
选用耐旱、耐寒、适应性强、与当地气候条件匹配的豆科和禾本科牧草品种。优先选择根系类型互补、生育期同步、无共同病虫害的草种组合。
5.2 推荐草种
5.2.1 豆科牧草：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选用侧根型或直根型品种）、黄花苜蓿（Medicago falcata）、草木樨（Melilotus officinalis）、沙打旺（Astragalus adsurgens）、红豆草（Onobrychis viciaefolia）、百脉根（Lotus corniculatus）、扁蓿豆（Melilotoides ruthenica）、达乌里胡枝子（Lespedeza davurica）等。
5.2.2 禾本科牧草：苇状羊茅（Festuca arundinacea）、无芒雀麦（Bromus inermis）、披碱草（Elymus dahuricus）、老芒麦（Elymus sibiricus）、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鸭茅（Dactylis glomerata）、羊草（Leymus chinensis）等。
5.3 种子质量
种子质量应符合GB 6141和GB 6142规定的二级以上（含二级）要求，纯度≥95%，发芽率≥85%。豆科牧草种子应选用接种根瘤菌的包衣种子或播种前用根瘤菌拌种。羊草种子可放宽至三级。
5.4 混播组合
混播时豆科牧草播种量一般按单播量的50%～70%计算，禾本科牧草按单播量的70%～100%计算，具体依组合和目标调整。推荐混播组合及比例可参考表1。
表1 推荐豆禾混播组合参考表
	生态类型区
	豆科草种
	禾本科草种
	混播比例（豆:禾）
	备注

	半干旱区
	紫花苜蓿
	无芒雀麦+披碱草
	3:7～4:6  3：7~4：6
	刈割型

	半干旱区
	沙打旺
	冰草+苇状羊茅
	4:6～5:5  4：6~5：5
	刈牧兼用

	干旱区边缘
	草木樨
	披碱草+老芒麦
	3:7
	改良型

	冷凉区
	黄花苜蓿
	无芒雀麦+鸭茅
	4:6
	放牧型


[bookmark: _Toc3336] 播种技术
6.1 播期选择
春播：当土壤5 cm～10 cm深处地温稳定在8℃～10℃以上时播种。一般年份为4月下旬至5月上旬。
夏播：雨养地区可结合雨季来临前播种，一般在6月下旬至7月上旬。
秋播：最晚播期为当地初霜前60 d，保证牧草出苗后能有60天以上的生长期。
6.2 播种条件
播种时0 cm～20 cm土层土壤质量含水量应≥12%，或在10 mm以上有效降雨后及时抢墒播种。
6.3 播种方式
条播：行距15 cm～30 cm，播种深度2 cm～3 cm，播后镇压。
交叉播种：可采用十字交叉法先播禾本科草种再播豆科草种，或用播种机豆、禾草种一次性分行条播。
撒播：地形复杂地块可采用撒播后浅耙覆土。
6.4 播种量
混播时按混播比例折算各草种实际用量。
表2  不同草种的播种量
	草种类型
	播种量（kg/667 m²）
	备注

	紫花苜蓿
	0.8～1.2  0.8~1.2
	单播

	沙打旺
	0.6～1.0  0.6~1.0
	单播

	草木樨
	1.0～1.5  1.0~1.5
	单播

	苇状羊茅
	1.2～1.8  1.2~1.8
	单播

	无芒雀麦
	1.5～2.0  1.5~2.0
	单播

	披碱草
	1.5～2.0  1.5~2.0
	单播

	羊草
	1.8～2.5  1.8~2.5
	单播（三级种子）


[bookmark: _Toc15408] 田间管理
7.1 苗期管理
查苗补缺：出苗后及时检查出苗情况，发现缺苗断垄应及时补播。
中耕除草：苗期进行1～2次中耕除草。牧草植株高度20 cm～25 cm时，可用割草机刈割1次，抑制杂草生长，留茬高度8 cm～10 cm。
7.2 杂草防除
农业防治：通过合理轮作、适时刈割抑制杂草。
化学防治：必要时选用禾豆混播田专用除草剂，使用应符合GB/T 8321和NY/T 1276的规定。
7.3 水肥管理
追肥：建植第二年起，每年牧草返青前或每次刈割/放牧利用后，可追施磷钾肥，每667 m²施重过磷酸钙8 kg～10 kg、硫酸钾3 kg～5 kg。如草地豆科比例下降、禾草生长不良，可结合降雨追施尿素5 kg～8 kg/667 m²。肥料使用应符合NY/T 496的规定。
水分管理：雨养地区以蓄水保墒为主，通过中耕松土、地表覆盖（秸秆、枯草等）减少水分蒸发。干旱季节可采用少耕或免耕，减少土壤水分损失。
7.4 病虫害防治
防治原则：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方法。
主要病害：豆科牧草白粉病、锈病、褐斑病；禾本科牧草锈病、黑粉病等。
主要虫害：蚜虫、蓟马、草地螟、叶蝉等。
化学防治：应符合GB/T 8321和NY/T 1276的规定，注意牧草安全间隔期。
[bookmark: _Toc9908] 刈割与利用
8.1 首次刈割
建植当年，牧草生长高度达到40 cm～50 cm时可进行首次轻度刈割，留茬高度8 cm～10 cm，以促进分蘖和根系发育。
8.2 刈割时期
豆科牧草：现蕾期至初花期。
禾本科牧草：抽穗期至初花期。
混播草地：以优势草种的适宜刈割期为准，一般在豆科牧草现蕾期、禾本科牧草抽穗期进行。
8.3 刈割高度
留茬高度5 cm～8 cm。干旱年份或最后一次刈割应适当提高留茬高度至8 cm～10 cm，以利于越冬和返青。
8.4 刈割次数
根据水热条件和牧草生长情况，年刈割2～4次。最后一次刈割应在当地枯霜前30天完成，保证牧草有充足的养分积累时间。
8.5 利用方式
青饲：刈割后直接青饲或调制成干草。
青贮：含水量适宜时可调制成半干青贮或混合青贮。
放牧：建植第二年起可适度放牧利用，放牧管理应符合NY/T 1343的规定。
[bookmark: _Toc4389] 放牧利用（若适用）
9.1 放牧起始
建植年牧草高度≥50 cm时可开始轻度放牧，牧草高度≤15 cm时轮牧到下一分区。
9.2 放牧轮换
建植第二年起，牧草高度≥40 cm时开始放牧，牧草高度≤10 cm时轮牧到下一分区。每个放牧分区应有7～10天的放牧期和25～35天的休牧恢复期。
9.3 载畜量确定
根据草地生产力确定适宜载畜量，放牧强度以牧草利用率不超过60%～70%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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